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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4年 8月 26日，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沙依

东基地、库尔楚基地相关资产的议案》，公司拟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沙

依东基地、库尔楚基地相关资产转让予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州国资委”）指定的国有控股农业企业，转让

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家出资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准。公司董事会同

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完成沙依东基地、库尔楚基地相关资产的评估、国有出资机构

备案程序和转让协议的起草，待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对手和转让协议条款后，适

时召开会议审议资产转让的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4—28号、2024—30号）。 

 

二、交易进展 

2024年 12月 25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

同意将库尔楚基地相关资产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予巴州国资委指定的库尔勒库

尔楚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库尔楚公司”），转让价格 1,547.00万元；同

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所涉及的文件/协议、资产过户等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库尔勒库尔楚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MA7AC92Q4P 

法定代表人：陈凯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库尔楚园艺场 

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9-12-23 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农业项目投资，土地租赁；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籽棉收

购；农作物种植、销售；批发零售：皮棉及棉花副产品， 农、林、牧、渔产

品；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果树、棉

花的种植；牲畜饲养 ；家禽饲养；水产品养殖；仓储服务；自来水供应；交通

运输咨询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城市配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为库尔勒国鸿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库尔勒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交易对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人民

币 

项目 
库尔勒库尔楚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2,915,431,485.07 2,922,044,510.68 

负债总额 34,755,247.15 37,590,840.97 

所有者权益 2,880,676,237.92 2,884,453,669.71 

 2023年 1月 1日-12月 31日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营业收入 12,718,521.32 9,198,180.83 

营业利润 -474,546.28 3,957,325.04 

利润总额 647,720.07 4,014,521.86 

净利润 647,720.07 3,954,172.02 
 

（三）资产转让主要条款 

1、资产转让方式 



  

本次资产转让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2、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同华评报字 2024第 021677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12月 31日，库

尔楚基地相关资产评估值为 1,547.00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国有出资机构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备案。 

经与库尔楚公司协商，本次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准，即 1,547.00万元，由

库尔楚公司在相关资产转让合同签署后七（7）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一次性支付。 

3、交割安排 

在库尔楚公司向公司全额支付本次交易价款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双方

进行标的资产的相关权属证明文件、技术资料的交接。库尔楚公司应开具相应的

收条或者确认书。 

库尔楚公司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标的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如遇国家政策（包含税费）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过

户的，双方另行协商。 

对于无需到相关部门办理标的资产变更登记的资产，双方应在双方协商的期

限内完成移交手续工作，库尔楚公司开具相应的收条或者确认书。 

库尔楚公司应当根据评估报告等文件，自行勘验标的资产的详细情况。如有

异议，库尔楚公司应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十（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出。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公司交割的标的资产符合本合同内容。 

4、转让税费的承担 

资产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税款按照法律规定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各自承担。 

资产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测绘费用、航拍费用、工本费用、登记费用均由公司

承担。  

5、瑕疵免责条款 

鉴于库尔楚公司已实地勘察了合同项下标的资产，公司按照标的资产现状进

行转让。若出现标的资产实际情况与公司提供的资料等不一致的情形，库尔楚公

司亦同意接受标的资产，且公司不构成任何违约行为，同时库尔楚公司就本次标

的资产转让事宜放弃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三、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已发生变化，不再经营香梨等农产品的销售和种

植。本次公司对外转让农业资产，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做好现有主营业务，优化

资产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四、风险提示及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土地房产、生物性资产以及生产设备等资产，涉及土地、

房产、税务等多个部门的手续办理，存在由于监管政策等因素导致本次交易标的

无法及时完成过户的风险。公司将与受让方及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尽快推动

完成本次交易程序，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